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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7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>办法

(草案 · 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一组由詹鸣委员召集,詹鸣委员、

韩永文副主任先后发言。

詹鸣委员说,建议:1、将第二条中村(居)民委员会“协助”改为

“协助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”。2、将第十三条的表述予以完

善,在“建立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……分类处理”后改为“制

定和组织实施促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

处理的政策措施,逐步实现生活垃圾……”。同时,真正落实垃圾

分类的单位是乡村、社区,建议增加一款:“城镇住宅小区管理单位

和公共设施、场所经营管理单位,应当按照有关环境卫生标准,配

套建设生活垃圾收集设施,配合承运单位转运垃圾。农村居民委

员会、村民小组,应当组织做好责任区域内生活垃圾的日常清扫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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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收集工作,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协助做好垃圾转运”。将“餐厨

垃圾应当单独收集和运输”改为“餐厨垃圾应当由固定协议单位或

人员收集运输到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指定地点处理”。3、第二十条

“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”的说法不准确,改为“农村

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地方”;“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和计

生部门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”中,删除“主管”二字。4、第三十一条

属于指引规定,应修改完善或删除。

韩永文副主任说,公民有承担生活垃圾处理的义务和责任,建

议在条例中加入居民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中应承担责任、义务等

内容。除政府之外,垃圾收集是由企业甚至个体负责承担的,其责

任、义务也要作出规定。关于危险废物包括医疗卫生固体废物,只

做了两方面的规定,一个是关于经营单位怎么进行监测,另一个是

经营许可的问题,但没有对固体废物处理进行规定。建议加以考

虑,补充完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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